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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历经多年讨论酝酿，终于今年十一前正式颁布，

对于征信行业而言，可谓重磅发布、正当其时。 

正式办法的条文与今年年初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出现了较大程度

的修改。征求意见稿的绝大部分条款都进行了实质内容或词语表述上的增

删、修改。 

正式办法广泛征求并合理采纳了各方所提出修改建议，较征求意见稿

其规范性、严谨性、可操作性得到显著提高。笔者就征求意见稿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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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修改建议，在正式办法中得到完全采纳，包括删除属人管辖条款、“最

少、必要”仅适用于个人征信、采集企业非公开信息无需征得企业同意而

仅要求“基于合法的目的，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必须具备等保三级的企

业征信机构的业务规模要求调高等。 

数安法所确立的数据处理合规要求、数据出境合规要求等；个保法所

确立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监管机构各方权利义

务，在征信业务办法中得到充分贯彻实施。 

征信业务办法确立了适应数字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征信体系

的若干重要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三维度划定征信业务边界，征信业务必

须持牌经营，针对数据公司的断直连、限通道、强制上报、双层风险监管

制度，征信业务活动全过程合规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创新亮点在于“断直

连”以及六项征信机构的强制上报制度。 

根据征信管理办法的施行日期及过渡期安排，断直连可至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整改，而已持牌的征信机构从现在开始仅有 3 个月时间根据征

信业务办法进行合规整改。 

正文 

9 月 30 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

第 4 号《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正式颁布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征信业务办法”或“正式办法”）共有八章五十三条，将于 202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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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施行。征信行业讨论多时、期待已久的重磅部门规章终于落地。 

一、制定背景回顾 

我国征信行业的基础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2013 年颁布实施以来，

我国征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新的征信业态不断涌现。原有的征信业

务规范体系，已无法完全规范征信边界，权益保护、数据安全等新问题。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致力于制定部门规章层级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草稿）》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内部征求意见，

但其条文内容未予公开。2021 年 1 月 22 日，在监管层对金融行业进行“严

监管”“强供给”“保安全”的强有力举措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全面

更新该办法并发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表达了监管层要求对征信行业

现状进行整顿规范的意志，其中关于扩大信用信息范围、提高业务规范要

求、强化持牌准入资格、征信辅助机构设定等规范引起社会热议。 

2021 年 6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安

法”）、8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

法”），对征信行业影响巨大。征信业本质上属于数据处理产业、个人征信

业务即为个人信息的处理。无论是数安法、个保法的主体权益保护体系、

监管治理方法等宏观层面内容，还是二部法律的具体规范以至名词定义等

微观层面内容，都促使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的立规者突破部门、行业的局限，

从国家数据安全、金融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格局中找准征信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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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同时根据上位法界定调整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的权益体系、治理路径、

名词定义。 

因此，为满足新时代征信业规范发展的需求，《征信业务管理办法》进

行了充分调研、广泛征求并吸收各方意见，并且根据新颁布的数安法、个

保法进行了调整。《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于十一国庆前一日正式颁布，对于

征信行业而言，可谓重磅发布、正当其时。 

二、海内百川、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大规模修改 

9 月底正式办法的条文与今年年初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出现了较

大程度的修改。 

首先是条文数量，征求意见稿共四十六条，而正式办法共五十三条，

数量增加七条。章节数量上，征求意见稿共七章，正式办法增加第七章“法

律责任”共八章。 

其次是条文内容，据笔者统计，征求意见稿的绝大部分条款都进行了

实质内容或词语表述上的增删、修改，内容完全未进行修改的仅有 3 条且

全部在附则中。 

更为重要的是，征求意见稿中多项引发讨论的内容，包括属人管辖原

则、征信信息的范围、企业征信业务原则、征信辅助机构等，都进行了调

整或删除。 

上述修改体现了立规者以务实虚心的态度，认真审视了征求意见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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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并广泛征求并吸纳了来自各方的意见。 

笔者在 2021 年 2 月 10 日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呈送了《征信业

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说明并附具体修改建议明细表，提出

多项修改建议。 

正式办法中，笔者所提出的五项修改建议（可能其他专家学者也提出

了相同的建议）得到完全采纳，包括： 

删除属人管辖条款（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正式办法第二条） 

调整禁止“歧视性安排”“排他性服务”的表述（征求意见稿第四条、

正式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 

不要求“最少、必要”原则适用于全部征信活动（征求意见稿第五条），

变更为仅适用于个人征信（正式办法第七条） 

不要求采集企业非公开信息需征得企业同意（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

变更为“基于合法的目的，不得侵犯商业秘密”（正式办法第十五条） 

将必须具备等保三级的企业征信机构的业务规模调高为“处理 100万

户以上企业信用信息”（征求意见稿第三十条、正式办法第三十四条） 

同时，笔者提出的征求意见稿“具体规则应有上位法的依据并保护适

配性”“应与人民银行已有的金融以及征信业规范相适配”“应与解决新

问题加强监管的立法目的相适配”的修改原则建议，在正式办法中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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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体现。 

因此，正式颁布的办法广泛征求并合理采纳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各方所

提出修改建议，较征求意见稿，其规范性、严谨性、可操作性得到显著提

高。 

三、与时俱进，在征信领域贯彻落实了《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数

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规定 

在征信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民法典已生效。在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期截止之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又先后颁布。 

数安法所确立的数据处理合规要求、数据出境合规要求等，在本次正

式办法中均有体现。 

个保法所确立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监管机

构各方权利义务，在征信业务办法中得到充分贯彻实施。 

四、坚持初心，确立了适应数字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征信体

系的若干重要规则 

1．三维度划定征信业务边界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按照依法采集、为金融等活动提供服务、用于

识别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等三个维度，将符合上述标准的基本信息、

借贷信息、其他相关信息，以及基于这些信息的分析评价信息界定为信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287


